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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 

一、 計畫目的 

為提供全國清寒及優秀之新住民及子女適當關懷扶助及獎勵，鼓勵參加技術士

技能檢定取得證照、培養特殊優秀學生才能，增加社會競爭力，爰辦理本計畫。

希望透過獎助（勵）學金的發放，協助減輕其家庭生活負擔，同時激勵其努力向

學，達到為國家人才培育奠基目的。 

二、 指導、主辦及協辦單位 

(一) 指導單位：內政部 

(二) 主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下稱本署） 

(三) 協辦單位：教育部、勞動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 受理及獲獎公告期間 

(一) 系統報名期間：115 年 2月 23 日至 115 年 3月 23 日 

(二) 紙本申請資料收件截止日：115 年 3月 30 日 

(三) 獲獎名單公告：預計 115 年 5月底 

(四) 以上時間如有異動，將於本署網站公告 

四、 報名資格 

(一) 新住民： 

1. 依新住民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其對象如下： 

(1)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無

國籍人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其配偶為居住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國民。（在臺居留、永久居留之婚姻移民） 

(2)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第九款、第十

款、第二項或第三項，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依該法第二十五條經

許可永久居留，或從事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四條第四款第四

目、第五目、第八條、第十條之專業工作，或依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取

得工作許可，並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留或永久居留。（外國投資、專技

人員在臺居留或永久居留者） 

(3)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經專案許

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或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

留，且其居留事由於符合法定條件後，依法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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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區人民在臺長期居留或港澳居民居留得申請在臺定居者） 

(4) 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經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以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身分在臺灣地區居留。（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歸化

取得國籍在臺居留者） 

(5) 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前款規定之臺

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已在臺設籍之新住民） 

(6) 第一款及及第二款經許可居留之外國人，以未兼具我國國籍者為限。 

2. 現在臺居住，就讀於國內公、私立高中職（含進修學校）、大專校院、碩

士班及博士班（不含選修課程、學分班）之在學學生，就學滿一學期（含）

以上者。但申請新住民證照獎勵金者，無須具備在學身分。 

3. 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之獎助（勵）學金者（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者除外；另領取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者，

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清寒助學金）。 

(二) 新住民子女： 

1. 前款新住民之子女。 

2. 現在臺居住，就讀國內公、私立國小（含）以上（不含補校及隨班附讀）

之在學學生，就學滿一學期（含）以上。 

3. 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之獎助（勵）學金者（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總統教育獎勵金及特殊才能獎勵金申請者除外；另領取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清寒助學

金）。 

(三) 以上如遇有特殊情形，視個案認定。 

五、 獎項類別及基準 

(一) 獎助（勵）學金 

1. 總統教育獎勵金：申請名額不受限制。 

(1) 申請資格：新住民子女。 

(2) 由學校檢附該校當年度「總統教育獎」獲獎者獎狀影本或教育部對外

公告名單，向本署申請。 

(3) 「總統教育獎」獲獎者係各校依教育部「總統教育獎辦理要點」推薦

且經總統教育獎委員會遴選獲獎。 

2. 特殊才能獎勵金：申請名額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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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資格：新住民子女。 

(2)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擇一申請，

但同一獎項不得重複請領： 

A. 入選奧運、亞運、世界大學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亞洲盃錦

標賽、世界盃錦標賽、亞洲青年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達

福林匹克運動會（聽障奧運會）、亞洲帕拉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

會、世界中學生運動會、東亞青年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國際國中

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性（含亞洲

地區或亞洲暨太平洋地區）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及亞洲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 

B. 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或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獲得個人賽前 8 名者；參加

全民運動會或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獲得個人賽前 6 名者。本項

個人賽含括參加桌球、羽球、網球雙打及混雙比賽，但不含該運動

種類團體賽之雙打及混雙比賽。 

C. 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語文競賽個人賽、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

賽、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個人賽、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賽各類組別

獲得特優、優等者。另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

競賽個人賽各類組別獲得前 3名者。 

D. 參加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各類

組別獲得前 3名者。 

E. 112 或 113 年度獲本類別獎勵金者，於 114 年度申請時，不得重複

持 112 或 113 年度同樣之獲獎成績再次報名，重複者取消獲獎資

格。 

3. 優秀獎學金 

(1) 新住民：推薦名額以學校全校在學之新住民人數計算，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含碩、博士生組），每滿 3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30 人

亦得推薦 1人）。 

A. 高中（職）組：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

學成績總平均 90分以上。 

B. 大專校院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

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85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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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碩、博士生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上

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80分以上。 

(2) 新住民子女：推薦名額以學校全校在學之新住民子女人數計算，國小

組，每滿 3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30 人亦得推薦 1 人）、國中組及高

中（職）組，每滿 6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60 人亦得推薦 1 人）；另

大專校院組（含碩、博士生組），每滿 3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30 人

亦得推薦 1人）。 

A. 國小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國民小學，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

總平均優等或 90分以上。 

B. 國中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國民中學，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

總平均優等或 90分以上。 

C. 高中（職）組：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

學成績總平均 90分以上。 

D. 大專校院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

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85分以上。 

E. 碩、博士生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上

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80分以上。 

4. 清寒助學金 

(1) 新住民：推薦名額以學校全校在學之新住民人數計算，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含碩、博士生組），每滿 3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30 人

亦得推薦 1人）。 

A. 高中（職）組：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

學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 

B. 大專校院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

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 

C. 碩、博士生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上

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 

(2) 新住民子女：推薦名額以學校全校在學之新住民子女人數計算，國小

組，每滿 3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30 人亦得推薦 1 人）、國中組及高

中（職）組，每滿 6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60 人亦得推薦 1 人）；另

大專校院組（含碩、博士生組），每滿 30 人得推薦 1 名（未滿 30 人

亦得推薦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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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小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國民小學，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

總平均乙等或 70分以上。 

B. 國中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國民中學，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

總平均乙等或 70分以上。 

C. 高中（職）組：就讀國內公、私立高中（職），114 學年度上學期在

學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 

D. 大專校院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

上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 

E. 碩、博士生組：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非公費生，114 學年度上

學期在學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 

(二) 證照獎勵金 

1. 申請資格：新住民。 

2. 申請條件：參加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測試及格，且持有最近 3 年

（112、113 或 114 年度）勞動部製發之甲、乙、丙或單一級別「中華民

國技術士證」，惟每年僅能擇一職類一級別申請補助 1次，歷年累積申請

次數達 3次即不得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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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項發給種類、名額及金額一覽表 

 

獎

項 

申請 

資格 
組別 申請條件 

每校新住

民人數推

薦比例 

每 人 核 發 

新臺幣（元） 

總

統

教

育

獎 

勵

金 

新住民

子女 
- 

當年度總統教育獎

獲獎者 
無比例限制 15,000 

特
殊
才
能
獎
勵
金 

新
住
民
子
女 

入選奧運、亞運、世界大學運動會、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亞洲盃錦標

賽、世界盃錦標賽、亞洲青年運動

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達福林

匹克運動會（聽障奧運會）、亞洲帕

拉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世界

中學生運動會、東亞青年運動會、

世界運動會、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

亞競賽、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

賽、國際性（含亞洲地區或亞洲暨

太平洋地區）身心障礙者運動賽

會、國際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

業技能競賽及亞洲技能競賽國家

代表隊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入選

左列國家代表隊 

無比例限制 

10,000 

全國運動會個人賽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入選

左列競賽前 8名 

8,000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賽 5,000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個人賽 8,000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個人賽 5,000 

全民運動會個人賽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入選

左列競賽前 6名 

8,000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個人賽 8,000 

全國技能競賽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入選

左列競賽前 3名 

5,000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5,000 

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競賽各

類組個人賽 
5,000 

全國語文競賽各類組個人賽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入選

左列競賽特優、優

5,000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各類組個人賽 5,000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各類組個人賽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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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申請 

資格 
組別 申請條件 

每校新住

民人數推

薦比例 

每 人 核 發 

新臺幣（元）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各類組個人賽 等 5,000 

優
秀
獎
學
金 

 

新
住
民 

高中（職）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90 分以上 

1：30 

（ 未 滿 得

申請 1人） 

8,000 

大專校院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85 分以上 

8,000 

碩士生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 

10,000 

博士生組 12,000 

新
住
民
子
女 

國小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優

等或 90 分以上 

1：30 

（ 未 滿 得

申請 1人） 

2,000 

國中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優

等或 90 分以上 
1：60 

（ 未 滿 得

申請 1人） 

4,000 

高中（職）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90 分以上 

7,000 

大專校院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85 分以上 
1：30 

（ 未 滿 得

申請1人） 

7,000 

碩士生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 

9,000 

博士生組 11,000 

清
寒
助
學
金 

新
住
民 

高中（職）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 

1：30 

（ 未 滿 得

申請 1人） 

8,000 

大專校院組 8,000 

碩士生組 10,000 

博士生組 12,000 

新
住
民
子
女 

國小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乙

等或 70 分以上 

1：30 

（ 未 滿 得

申請 1人） 

3,000 

國中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乙

1：60 

（ 未 滿 得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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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申請 

資格 
組別 申請條件 

每校新住

民人數推

薦比例 

每 人 核 發 

新臺幣（元） 

等或 70 分以上 申請 1人） 

高中（職）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 

8,000 

大專校院組 114 學年度上學期

在學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 

1：30 

（ 未 滿 得

申請 1人） 

8,000 

碩士生組 10,000 

博士生組 12,000 

證
照
獎
勵
金 

新
住
民 

甲級 

參加勞動部全國技

術士技能檢定測試

及格，且持有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勞動部

製發之甲、乙、丙

或單一級別「中華

民國技術士證」，惟

每年僅能擇一職類

一級別申請補助 1

次，每人歷年累積

申請次數以 3次為

限。 

- 

50,000 

乙級 15,000 

丙級 3,000 

單一級別 3,000 

六、 獎項申請應備文件 

獎項 申請資格 
申請應備文件 

共同文件 個別文件 

總統教育獎

勵金 

 新住民子女 

1.經學校初審核章且申請人簽章之

申請表。 

2.報名日起前 1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請人及

其父母雙方「記事不省」，並載有

本人及父母姓名、父母結婚登記及

原生國籍等資料。 

3.另為新住民子女之父或母，如尚未

設籍，則須檢附有效之居留證正、

當年度（2026）「總統教育

獎」獲獎者獎狀或教育部對

外公告名單。 

特殊才能獎

勵金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入選本計畫規定賽

事之國家代表隊當選證明

或榮獲全國運動會、全民

運動會、全國原住民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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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影本。 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身心

障礙者技能競賽、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

語文競賽、全國聽覺障礙

國民國語文競賽、全國學

生音樂比賽、全國學生美

術比賽及全國學生舞蹈比

賽得獎成績證明（如：獎

狀、獎牌及獎座等足資證

明個人姓名之文件或物

件）。 

優秀獎學金 新住民 

1. 在臺居留、永久居留之婚姻移民：

報名日起前 1 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

請人及配偶「記事不省」，並載有

本人姓名、結婚登記及原生國籍

等資料；申請人如尚未設籍，須

檢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2. 外國投資、專技人員在臺居留或

永久居留者：檢附外僑居留證正、

反面影本。 

3.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長期居留或港

澳居民居留得申請在臺定居者： 

(1)大陸地區人民： 

   檢附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  

   出入境證正、反面影本。 

   (2)香港或澳門居民： 

   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  

   居留入出境證正、反面影本。 

4.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歸化取得國

籍在臺居留者：檢附臺灣地區居

留證正、反面影本。 

5. 經許可在臺定居者檢附戶籍謄本

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6. 以上檢附之證件須為有效期限。 

1. 經學校初審核章且申

請人簽章之申請表。 

2. 114 學年度上學期之在

學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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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 

1. 報名日起前 1 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

請人及其父母雙方「記事不省」，

並載有本人及父母姓名、父母結

婚登記及原生國籍等資料。 

2. 另為新住民子女之父或母，如尚

未設籍，則須檢附有效之居留證

正、反面影本。 

清寒助學金 

新住民 

1. 在臺居留、永久居留之婚姻移民：

報名日起前 1 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

請人及配偶「記事不省」，並載有

本人姓名、結婚登記及原生國籍

等資料；申請人如尚未設籍，須

檢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2. 外國投資、專技人員在臺居留或

永久居留者：檢附外僑居留證正、

反面影本。 

3.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長期居留或港

澳居民居留得申請在臺定居者： 

(1)大陸地區人民： 

   檢附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  

   出入境證正、反面影本。 

   (2)香港或澳門居民： 

   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  

   居留入出境證正、反面影本。 

4.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歸化取得國

籍在臺居留者：檢附臺灣地區居

留證正、反面影本。 

5. 經許可在臺定居者檢附戶籍謄本

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6. 以上檢附之證件須為有效期限。 

1. 經學校初審核章且申

請人簽章之申請表。 

2. 114 學年度上學期之在

學成績單。 

3. 報名日起前 1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

之國內各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核定之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

明。 

新住民子女 

1. 報名日起前 1 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

請人及其父母雙方「記事不省」，

並載有本人及父母姓名、父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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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登記及原生國籍等資料。 

2. 另為新住民子女之父或母，如尚

未設籍，則須檢附有效之居留證

正、反面影本。 

證照獎勵金 新住民 

1. 在臺居留、永久居留之婚姻移民：

報名日起前 1 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

請人及配偶「記事不省」，並載有

本人姓名、結婚登記及原生國籍

等資料；申請人如尚未設籍，須

檢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2. 外國投資、專技人員在臺居留或

永久居留者：檢附外僑居留證正、

反面影本。 

3.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長期居留或港

澳居民居留得申請在臺定居者： 

(1)大陸地區人民： 

   檢附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  

   出入境證正、反面影本。 

   (2)香港或澳門居民： 

   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  

   居留入出境證正、反面影本。 

4.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民歸化取得國

籍在臺居留者：檢附臺灣地區居

留證正、反面影本。 

5. 經許可在臺定居者檢附戶籍謄本

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6. 以上檢附之證件須為有效期限。 

1. 經申請人簽章之申請

表。 

2. 最近 3年（112、113 或

114 年度）由勞動部製

發之甲、乙、丙或單一

級別「中華民國技術士

證」正、反面影本。 

3. 切結書（附件 1）。 

 

七、 獎項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申請程序 

1. 總統教育獎勵金/特殊才能獎勵金/優秀獎學金/清寒助學金： 

(1) 由各級學校依本計畫規定先行初審，並就符合資格者，由學校承辦

人 登 入 新 住 民 及 子 女 培 力 與 獎 助 （ 勵 ） 學 金 系 統

（https://sp.immigration.gov.tw）於 115年 3月 2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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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系統報名作業，並下載系統載有流水編號之申請表及學校申

請清冊，連同應檢附文件，於 11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前寄至

內政部移民署（以郵戳為憑）。 

(2) 如未於 1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前完成線上報名及 11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前寄送申請表兩項作業者，或於期限內僅完成其中

一項作業者，一律視為未完成報名，恕不受理。報名期間若有更動，

將另行通知。另如有缺漏資料，經通知後未於 7日內補件者，亦視

為未完成報名，恕不受理。 

(3) 申請清寒助學金者，須檢附國內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之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如非前揭證明，而是單親家庭特殊境遇、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中低收入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等，均不受理。 

2. 證照獎勵金： 

(1) 由申請人自行登入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系統

（https://sp.immigration.gov.tw）於 115年 3月 23日（星期一）

前完成系統報名作業，並下載系統載有流水編號之申請表，連同應

檢附文件，於 115 年 3月 30 日（星期一）前寄至內政部移民署（以

郵戳為憑）。 

(2) 如未於 1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前完成線上報名及於 11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一）前寄送申請表兩項作業者，一律視為未完成報

名，恕不受理。報名期間若有更動，將另行通知。另如有缺漏資料，

經通知後未於 7日內補件者，亦視為未完成報名，恕不受理。 

（二） 審查程序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申請程序 審查程序 

學校/申請人須於報名期間完成

下列兩項事項，始完成報名作

業: 

1.登入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

助（勵）學金系統完成報名

作業。 

2.寄送或親送載有流水編號之

申請表及申請應備文件至內

政部移民署。 

1.本署進行初（複）審及缺

（補）件通知。 

2.由本署召開審查會議，邀集

教育部、勞動部及新住民發

展基金委員共同參與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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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告獲獎方式 

獲獎名單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系統及新

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九、 撥款方式 

（一） 總統教育獎勵金/特殊才能獎勵金/優秀獎學金/清寒助學金 

1. 國小及國中之獲獎學生： 

(1) 學校承辦人須於期限內登入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系

統（https://sp.immigration.gov.tw），下載列印載有流水編號之

獲獎學生印領清冊，並於彙齊獲獎者簽章之印領清冊後，檢同學校

開立以「內政部移民署」為抬頭之收據寄至本署，逾期未送或缺漏

資料，經以電話及電子郵件（E-Mail）通知學校ㄧ次，如於一週內

未以掛號補件者，將函請學校依限辦理，以維護學生權益。 

(2) 獲獎學生之獎助（勵）學金，本署將逕撥該生獲獎款項至學校帳戶，

由學校代為轉發。 

2. 高中（職）以上之獲獎學生： 

(1) 學校承辦人須於期限內登入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系

統（https://sp.immigration.gov.tw），下載列印載有流水編號之

獲獎學生印領清冊，並於彙齊獲獎者簽章之印領清冊後，檢同其新

臺幣存簿封面影本寄至內政部移民署，經審核無誤後，始予撥款，

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經以電話及電子郵件（E-Mail）通知學校ㄧ

次，如於一週內未以掛號補件者，將函請學校依限辦理，以維護學

生權益。 

(2) 獲獎學生之獎（助）學金，本署將逕撥獲獎款項至該生帳戶，如無

個人新臺幣帳戶者（包含帳戶異常或帳戶遭凍結者），請學校敘明原

因並連同上開文件及以「內政部移民署」為抬頭之收據，函送本署

備查，本署將逕撥該生獲獎款項至學校帳戶，由學校代為轉發。 

3. 獲獎學生如有轉學情形者，由學生原就讀學校書面通知轉入學校，並於

前規定期限內，向本署掣據請款，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經以電話及電子

郵件（E-Mail）通知學校ㄧ次，如於一週內未以掛號補件者，將函請學

校依限辦理，以維護學生權益，另已休學或退學之學生，則取消其獲獎

資格，不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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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照獎勵金 

1. 獲獎者須於期限內登入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系統

（https://sp.immigration.gov.tw） ，下載列印載有流水編號之領據，

於領據簽章後，檢同本人新臺幣存簿封面影本寄至內政部移民署，經審

核無誤後，始予撥款，逾期未送或缺漏資料，經以電話及電子郵件（E-

Mail）通知本人ㄧ次，如於一週內未以掛號補件者，逾期視同自願放棄。 

2. 獲獎者之獎勵金，本署將逕撥獲獎款項至本人帳戶，如無個人新臺幣帳

戶，得於填寫切結書後，使用配偶、直系血親或旁系血親二親等之新臺

幣帳戶。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領取本計畫優秀獎學金者，如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關（構）

之獎學金，經查核屬實，則取消獲獎資格，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獲獎

者，不在此限；另領取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者，不得重複

申請本計畫清寒助學金。 

（二） 同時符合優秀獎學金及清寒助學金申請資格者，僅得擇一申請。 

（三） 申領本計畫總統教育獎勵金/特殊才能獎勵金/優秀獎學金/清寒助學金者，

均須在校無重大違規紀錄。另有關重大違規紀錄係指 114 學年度上學期操

行成績經結算功過相抵後，尚有 3支以上警告或 1支以上小過情形。 

（四） 申領本計畫新住民證照獎勵金之獲獎者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無論係獲獎前

或獲獎後，一經查核屬實，則取消獲獎資格，不得異議： 

1. 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關 （構）、學校之技術士證照獎勵金。 

2. 以同一證照重複申領本計畫獎勵金。 

3. 申請本獎勵金所附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或冒名申請等違法情事，經

查屬實。 

（五） 因上述事由被取消獲獎資格者，本署將追回其已領取之獎助（勵）學金，

當事人不得提出異議，且三年內不得再向本署申請獎助（勵）學金。 

（六） 申請人於申辦審查期間，如因未持續就學或其他因素喪失申請資格，則取

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獎助（勵）學金。另以不實資料或不正當

途徑取得獲獎資格者，亦同。 

（七） 自願放棄本計畫總統教育獎勵金、特殊才能獎勵金及新住民及子女獎（助）

學金者，由學校函知本署獲獎者放棄獲獎原因；自願放棄證照獎勵金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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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者，須以掛號郵寄載明自願放棄獲獎原因之文件（附件 2）至本署備查。 

（八） 受本署邀請錄製簡報影片、接受媒體採訪及出席總統教育獎頒獎典禮等相

關宣傳活動之獲獎者，須提供個人簡要自傳、心得感想與生活照片，並填

寫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附件 3）。另受邀出席頒獎典禮之獲獎者，本

署將補助每位獲獎者與偕同出席者至多 3人之交通費。 

（九） 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將留底存查，不予退件。 

（十） 為保障申請人獲獎權益，如對申請資格或獲獎獎項有疑義，可於獲獎名單

公告後 2週提請調查，逾期不予受理。 

    (十一)本獎助（勵）學金計畫核發名額及核發金額，得視當年度「新住民及子女 

          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之預算財源研議增減，並於限期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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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 

 申  請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全名 
 學校類別 □公立      □私立 

全校新住民學生人數 人 

學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巷    弄    號   

承辦人姓名  聯絡電話  分機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號 

/統一證號 
 年級/班別 年   班 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連絡電話 

（白天） 

（晚上） 

聯絡地址 □□□-□□ 

申請身分別 
□新住民(依新住民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款申請) 

□新住民子女(父或母一方身分符合新住民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款) 

原生國籍別 

新住民：                  

新住民子女 
父親姓名：                 ；原生國籍別：                 

母親姓名：                 ；原生國籍別：                 

高中（職）以上

學生個人匯款

資料（無個人帳

戶者，可提供學

校公款帳戶代

為轉發） 

匯款銀行 分行別 帳戶戶名 銀行帳號 

    

請先填寫匯款資料，於本署函知獲獎名單後，再行寄出銀行存簿影本 

三
大
分
類
組
別 

□優秀獎學金       □清寒助學金 □特殊才能獎勵金 

□高中組   

□高職組 

□大專校院組 

□碩士生組   

□博士生組 
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及公

營事業機關（構）之獎學

金，又兼領本要點優秀獎

學金者，查核屬實則取消

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領之

獎助學金，且於三年內不

得再向內政部申請，但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不在

此限。 

□高中組   

□高職組 

□大專校院組 

□碩士生組   

□博士生組 
 

□    年度入選奧運、亞運、世界大學運動會、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亞洲盃錦標賽、世界盃

錦標賽、亞洲青年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

動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聽障奧運會）、亞

洲帕拉運動會、亞太聽障運動會、世界中學

生運動會、東亞青年運動會、世界運動會、

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數理學科

奧林匹亞競賽、國際性（含亞洲地區或亞洲

暨太平洋地區）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國際

技能競賽、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及亞洲

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 

□    年度全國運動會 

□    年度全民運動會 

□    年度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組 

□    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    年度全國技能競賽 

□    年度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    年度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    年度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競賽 

□    年度全國學生語文競賽 

上學期成績總平均  

□總統教育獎勵金（2026 總統教育獎獲獎者） 

 □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 □碩士生組 □博士生組 

 

 

高中（職）以上適用 

【此為申請表範本，請於報名系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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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申請表範本，請勿寄出 
□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競賽 

□    年度全國學生美術競賽 

□    年度全國學生舞蹈競賽 

以上競賽細目資料: 

舉辦單位:         /競賽名稱:              

項目:             /名次:           
（最近三年內成績，擇一擇優申請，112、113 年度

申請並獲本類別獎勵金者，如於 114 年度再申請者，

不得重複持112、113年度同樣之獲獎成績再次申辦，

重複者取消獲獎資格。） 

備

註 

學生

簽章 
 

家長簽章 

（申請人為新

住民本人或已

成年者可免家

長簽章） 

 

茲此證明該生在

校並無重大違規

紀 錄 

（限期一年內） 

學務處 

核章 

 

 

必
備
文
件 

初
審
審
查 

共同 

必備文件 

□1、經學校初審核章且申請人簽章之申請表。 

□2-1、新住民 

（1）報名日起前 1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請人及配偶「記事不省」並載有本人

姓名、結婚登記及原生國籍等資料。 

（2）申請人如尚未設籍，則需檢附有效之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2-2、新住民子女 

（1）報名日起前 1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其中內容須含申請人及其父母雙方「記事不省」並載

有本人及父母姓名、父母結婚登記及原生國籍等資料。 

（2）新住民子女之父或母，如尚未設籍，則需檢附有效之居留證正、反

面影本。 

□3、114 學年度上學期之在學成績單。 

□4、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如無個人新臺幣帳戶，則一律由學校帳戶代為轉

發，有關學校帳戶資料須經校方【出納】及【主計】於確認無誤後，在

空白處核章，如校內無【出納】人員，則請幹事或承辦老師代為蓋章。 

個別 

必備文件 

□5、清寒助學金：報名日起前 1年內（114 年 2 月 23 日後）申請之國內各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6、特殊才能獎勵金：得獎成績證明（如：獎狀、獎牌、獎座等足資證明個

人姓名之文件或物件）。 

□7、總統教育獎勵金：2026 總統教育獎獲獎者獎狀或教育部對外公告名單。 

導師簽章 承辦人員初審簽章 單位主管初審簽章 校長初審簽章 

    

覆審情形 
（由移民署填寫） 

□合格    

□不合格 原因：□身分不符□成績不符 

        □品行不符□缺附相關文件 

               □逾期報名 

移民署 

覆審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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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申請「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  

  （勵）學金計畫」證照奬勵金獎項，經詳閱本計畫規定，本人切結： 

 

(一) 本人符合計畫第五點規定之申請資格，並確實未申請其他機關、

公營事業機關（構）之證照獎勵金。 

(二) 本人並無偽造、變造或冒名申請及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事。 

(三) 以上如有不實，願歸還已領之獎勵金，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

異議，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立 切 結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若有塗改請簽名或蓋章並填寫修改日期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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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獲得「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

（勵）學金計畫」獎項，今因                        ，自願放棄本

次獲獎（受領），因恐口說無憑，特以此放棄切結書聲明之。 

 

 

           立 切 結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若有塗改請簽名或蓋章並填寫修改日期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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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說明 

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稱本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相關規定，向台端告知

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利用之目的： 

為使大眾周知新住民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辦理效益，將對獲獎

者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並製作成簡報、影片，透過內政部及本署官方網站、

刊物與媒體（含平面與電子）等途徑，宣達新住民及其子女奮鬥之事蹟。 

二、個人資料蒐集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家庭、教育、職業、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

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對象、方式： 

(一)地區：利用地區不限。 

(二)對象：一般大眾。  

(三)方式： 

1.內政部與本署全球資訊網、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與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勵）學金系統等

官方網站。 

2.本署移民月刊及本署授權之報章雜誌。 

3.本署授權之平面與電子網路媒體。 

註：本計畫相關成品之著作財產權及相關個人肖像權將轉讓暨授權予本署，並得由本署授權為 

    上列方式之推廣利用，台端不得再以任何名義要求報酬、授權金或賠償金等。 

四、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台端得行使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刪除或停止蒐集、處

理、利用個人資料之權利，惟本署將依個資法及本計畫之相關規定審核辦理。 

五、台端可選擇是否同意本署以上開方式公開您的個人資料，若不同意，本署將尊重您的意願，

予以保密，並不影響獲獎權益。另未成年者，須由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 

六、準據法與管轄法院：本同意書之解釋、適用與相關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並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          已閱讀、瞭解並同意上開內容，茲授權內政部移民署，於個資法等相關

規範下有效管理與合理運用本人個人資料，並以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永久保存。 

此致 內政部移民署 

立同意書人：                （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註：未成年者，須由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簽名。2 

附件 3 


